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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書 

 

本人確認所提示之身份證明文件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虛偽、隱匿情事，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台中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受益人： 

 

身份證字號： 

 

原留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電子交易作業準則第參項受理開戶程序：自然人客戶，其

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謄本；其

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提供護照或居留證。但客戶為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

護照、居留證或其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就上開身分證明文件，客戶應提示證明文件之正本；惟客戶檢附證明文件影本

者，須併檢附本人聲明書及經公證人認證之證明文件或印鑑證明正本或第二證件影本，並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

銷售機構人員向客戶電話查證或以函證方式確認影本與正本相符後，得辦理開戶。 

 

 

身份證黏貼欄 

 

 

 

正面 
檢附文件：1.本國人請附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未滿14歲得以

戶口名簿影本替代)；未成年人(指未滿20歲)或受輔助宣告

之人請加附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或輔助人之身份證正反

面影本;外國人提供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身份證黏貼欄 

 

 

 

反面 
 

第二證件影本黏貼欄 

 

 

正面 
檢附文件：1.本國人請附第二證件正反面影本；未成年人(指

未滿20歲)或受輔助宣告之人請加附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

或輔助人之第二證件正反面影本；外國人請附第二證件影

本。 

第二證件影本黏貼欄 

 

 

反面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1059

